附件1
娄底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材料清单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才类别：
	编号
	材   料   名   称
	数 量

	基   本   材   料
	1
	《娄底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》原件（一式一份）
	

	
	2
	有效身份证明（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护照等）复印件正、反面
	

	
	3
	申报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聘用合同（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需提供工作协议）、任职文件、社保缴费证明或个人纳税证明
	

	
	4
	最高学历证书、最高学位证书复印件（取得国外院校和港澳台地区院校颁发的学历、学位人员，须分别提供教育部颁发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、《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）（A类顶尖人才不需提供）
	

	
	5
	专业技术资格证复印件（如有填报，则提供）
	

	
	6
	国家职业资格证复印件（如有填报，则提供）
	

	
	7
	符合分类认定标准的证明材料，如获奖证书、项目成果、研究课题结题材料、学术论文等；其中，外文材料需提供翻译件并经驻外使领馆或公证书认证；对能够通过政府官网、文件等查询审核的证明材料，可提供网上查询链接及打印件
	

	
	8
	单位有效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
	

	
	9
	申报人属创业人员的，提供企业营业执照、6个月（含）以上企业完税证明（近两年）、股权证明材料（章程、章程修正案加盖工商部门档案查询章）和创办企业或申报人持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（著作权）
	

	
	10
	申报人属项目合作人才的，提供项目合作协议、任职文件、股权比例文件和团队核心成员或战略性伙伴业绩材料
	

	资格材料
	11
	其他资格条件佐证材料（如有填报，则提供）
	

	
	
	
	



说明：
1.本清单A4纸单面打印，其他每一单项复印件A4纸双面复印。资格材料根据申报人才类别的实际材料情况进行填写，与申报类别无关的证书材料不用上送；
2.《娄底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》封面需单面打印。须本人手写签名，加具单位意见及盖公章；



3.其他资格条件佐证材料，须在申报材料清单的资格材料中详细写明每一项内容，每一页要有单位审核人签名（签章），加具“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证明，并盖单位公章。




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娄底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
申   报   表



申报对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报类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
从事专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  生
年  月
	
	相  片

	国  籍
籍  贯
	
	民族
	
	来娄
工作
时间
	
	政治
面貌
	
	

	最高学历
	
	技术
职称
	
	国家职业资格
	
	

	联系电话
	
	引进前
工作单位
	

	现工作单位
及地址
	
	岗   位
职   务
	

	行业类别
	
	有效身份证明及号码
	

	引进方式
	□全职引进
□柔性引进（每年在娄工作时间：      月）
□创新创业
	合同类型及
起止时间
	


	申请认定的
人才类别
	□A类 □B类
□C类 □D类
	申请认定的  条目
	

	主要教育
经历
（从本科填起）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	主要工作  经历
（兼职请注明）
	

	主要业绩和创新成果（主要填写可以证明申报对象能力、水平和影响的材料）
	

	工作设想（包括来娄发展的工作目标、主要方式、预期贡献等情况）
	

	个人承诺
	    本人承诺无涉嫌危害国家政治安全、社会稳定、违法犯罪等行为，无违反国家统战、民族、宗教相关政策法规等行为，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申报单位
意  见

	    推荐理由：


    申报人申报信息属实，如有虚假本单位（企业）愿负相关责任，特推荐该同志参加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。            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主管单位
或所在县
市区（园区）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   

	市人才发展
服务中心
意   见
	
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   

	相关职能
部门和
行业主管
部门意见
	
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   

	市  委
人才办
意  见
	
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   

	市委人才
工作领导
小组意见
	
年   月   日





附件3
娄底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国籍
籍贯
	申报
类型
	来娄工作
时  间
	最高学历
	技术
职称
	引进
方式
	工作单位
	岗位职务
	行业类别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申报类型：A、B、C、D四类中的一种;
2.引进方式：如全职聘用、柔性引进（项目合作、股权）、创新创业等，其中柔性引进需注明每年在娄工作时间。
附件4
娄底市战略后备人才（E类）信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姓名
	性
别
	出生
年月
	政治
面貌
	籍贯
	文化
程度
	专业技术职称
	所学专业
	行业  类别
	现工作单位
及职务
	联系
电话
	毕业
院校
	引进  时间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请在备注栏中填写满足下列条件中的具体款项：
1. 省“121”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；
2. 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，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；
3. 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；
4. 省技术能手；省技能大赛“十行状元”;
[bookmark: _GoBack]5. 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（在备注中详细说明）。
